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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訴訟上訴補充暨答辯狀 
案 號 年度   字第     號 承 辦 股 別  

訴 訟 標

的 

金 額 或

價 額 

新 臺 幣

 

元 

稱 謂 姓名或名稱 

依序填寫：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營利事業統

一編號、性別、出生年月日、職業、住居所、

就業處所、公務所、事務所或營業所、郵遞區

號、電話、傳真、電子郵件位址、指定送達代

收人及其送達處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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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 上 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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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環保聯盟 

（代表人：林文

印 ） 

劉  錫  

廖 秋 娥  

賴 進 龍  

林 金 蒂  

鄭 萬 全  

陳 藍 姆 洛  

周 蘭 妹  

余 忠 國 

 

宋 易 修 律 師 

謝 雨 修 律 師 

李 雲 可 律 師 

張 斐 昕 律 師 

張 嘉 耘 律 師 

 

臺 東 縣 政 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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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提起上訴事 

上訴人不服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102年度訴字第252號有關建築事

務之判決，茲就被上訴人答辯狀暨上訴狀，與民國106年3月23日言

詞辯論程序中衍伸之疑問，提出上訴補充狀與答辯狀，補充上訴理

由： 

訴之聲明 

一、 原判決除確定部分以外廢棄。 

二、 廢棄部分第一審及上訴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。 

事實及理由 

一、 被上訴人答辯狀暨上訴狀中，被上訴人就環評法第14條是

否包括「嗣後撤銷」的情形；與民國106 年3 月23 日言詞辯論

程序中，法官訊問上訴人是否具確認原處分一與原處分二無效

之訴，以及請求拆除系爭建物之訴，補充理由如下。 

二、 原審以認定環評法第14 條「未經完成審查」包含「嗣後撤

銷」之情形，確認原處分一及原處分二均為無效，並無判決違

背論理法則之情事： 

（一） 上訴人主張環評法第14條「未經審查」不應包含「嗣後撤

銷」之情形，因而認為原審判決有違論理法則。 

上訴人據以主張的理據有二：（一）環評法第14條修正理由與行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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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的說明，顯示系爭法條重點在於確保主管機關作成環境影響評估

審查，時序上應前於核准開發行為之許可，而並未包含核准許可

後，環境影響評估審查遭到撤銷之情形。因此，系爭法條之「未經

完成審查」，應僅限於「自始未經審查」。（二）環評審查與後續

之建照許可，為「多階段行政程序」。多階段行政程序中，個別行

政處分的效力應依個案判斷。此外，有瑕疵之行政處分，僅於符合

行政程序法第111條之重大瑕疵時，才會自始無效。環評法第14條

既將未經完成審查而核准之建照許可定為無效此種重大法律效果，

其規定的情形應限縮嚴格解釋，否則有法價值判斷輕重失衡，違背

立法者追求之法安定性與人民對行政行為之信賴。環評結果需具有

重大瑕疵，始能在不違背上述價值下，得致「無效」的法律結果，

進而致後續許可無效。若非如此，須基於行政程序法第114條之法

理，考量人民之信賴利益，予以先行補正環評程序，以治癒建照許

可之瑕疵，實不應直接使該建照許可無效。 

（二） 環評法第14條之「未經完成審查」應包含「嗣後撤銷」之

情形，故上訴人之主張與其理據並無理由，且原審判決因此無

判決違背法令之情事。茲分點說明如下： 

１. 環評法第14條之修正，並無考量環境影響評估審查與核准許可

間的時序問題。「嗣後撤銷」之情事，僅當時立法者未考量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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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屬法律漏洞。觀環境影響評估之目的，應擴大「未經完成審

查」之解釋，含納「嗣後撤銷」之情形。 

（1） 環評法第14條之修正理由，第一點係配合本法其他條文，

統一程序用語。第二點係針對舊法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環境

影響說明書或評估書未經完成審查前，不得為開發行為之許

可，其經許可者無效，並由主管機關函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註

銷之」中，被刪除之「並由主管機關函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註

銷之」，說明不需註銷下，應如何判斷法律效果。而無效之法

律效果，回歸行政程序法第110條第4項，為自始當然無效。此

外，行政院的說明，強調者係「開發行為之許可，不可忽略環

境影響因素之考量，因此在許可前，應完成評估程序」，而非

時序問題。 

（2） 此外，觀當時立法院院會紀錄，可知當時無就時序問題爭

執，毋寧立委係就「如何有效發揮環評程序功能」討論。詳言

之，當時林明義委員、彭百顯委員、許添財委員就「環保署是

否應有超越經建會獲行政院決定的權力」爭論，而非時序問

題。如彭百顯委員表示：「本條的主要精神，是避免目的事業

主管機關在水土保持及環境影響評估未完成前，即許可進行開

發，以免再發生類似過去教育部在環境影響評估未完成前，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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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放高爾夫球場開發許可的情形。過去負責環境影響評估及水

土保持的主管機關往往是多頭馬車，此次我們將水土保持的主

管機關定位於農委會、環境影響評估的主管機關定位於環保

署，以使權責一致，不致產生在環境影響評估未完成前，目的

事業主管機關即以許可開發。」（立法院公報第83卷第43期第

41頁參照）許添財委員亦表示：「環境影響評估主管機關則就

其專業知識，擔負起環境保護、環境影響評估的責任。我們如

果把主管機關的制衡權、核可權取消，那麼整部環境影響評估

法便失去意義。」（立法院公報第83卷第43期第42頁參照）兩

人皆回應林明義委員對於給予環保署的較大權力的質疑。 

（3） 綜上，歷史解釋可知，環評法第14條並無意就時序問題進

行規範，重點毋寧是給予主管機關環保署較大權力。可得推

知，「未經完成審查」是否包含「嗣後撤銷」之問題，應屬法

律漏洞，在尋求歷史解釋的方法無果後，應就其他解釋方法，

如目的解釋、合憲解釋等。 

（4） 目的解釋上，本法係「為預防及減輕開發行為對環境造成

不良影響，藉以達成環境保護之目的」而制定（環評法第1條參

照）。環境影響評估所屬的國家環境保護政策，係以「提升環

境品質，增進國民健康與福祉，維護環境資源，追求永續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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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，以推動環境保護」為目的（環境基本法第1條參照），且

「基於國家長期利益，經濟、科技及社會發展均應兼顧環境保

護。但經濟、科技及社會發展對環境有嚴重不良影響或有危害

之虞者，應環境保護優先」（環境基本法第3條參照）。因此，

如果嚴格限縮解釋「未經完成審查」之內涵，將產生主管機關

偏重經濟發展與私人企業，而未審慎看待環評程序，以俾取得

開發行為之許可的合法性外觀，導致大幅度降低環評程序的成

效。 

（5） 此外，合憲解釋上，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2項亦規定：

「經濟及科學技術發展，應與環境及生態保護兼籌並顧。」可

見制憲者亦將環境保護作為我國憲政秩序採擇的價值。因此擴

大「未經完成審查」之內涵，亦呼應我國憲政價值。 

２. 環評法係立法者經過價值判斷後，特別訂立之行政法規。因此

解釋「無效」之法律效果，應依作為特別法之環評法的目的解

釋，而非依一般法之行政程序法。 

（1） 多階段行政程序為學理概念，並非法律概念，因此討論多

階段行政程序時，個別處分的法律效力及其相互間的關係，仍

應回歸相關之法律規定判斷。學界亦持相同見解。（李建良，

論多階段行政處分與多階段行政程序之區辨——兼評最高行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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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院96年度判字第1603號判決，中研院法學期刊，9期（2011）

參照） 

（2） 縱目的政程序法第111條有關於行政處分在何種情形下無效

的判斷，惟非環評法第14條判斷開發行為許可無效之標準，蓋

環評法係立法者權衡環境保護、人民信賴保護、法安定性、經

濟開發等價值下的結果。因此環評法第14條就開發許可無效，

以給予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環境影響說明書未經完成審查或

評估書未經認可」之原因，而無需探求作為行政法基本法理之

行政程序法第111條的判斷方法。 

（3） 此外，92年1月修正系爭條文時，正值行政程序法制定之

時。從立法理由亦可明白，立法者有注意到行政程序法與環評

法之關係。若立法者認為判斷環評法第14條之開發許可無效原

因時，應回歸行政程序法第111條解釋時，理應直接刪除第14條

的規定，明示回歸適用行政程序法之意圖。事後觀之，可見立

法者已經作出偏向環境保護之價值判斷，給予系爭條文所規定

的情況作為開發許可處分無效的原因。 

三、 就被上訴人答辯狀所載臺灣環境保護聯盟不具本案當事人

適格之部分： 

（一） 公益訴訟中之原告不須有確認利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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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. 被上訴人於答辯狀中表示：「上訴人就原處分一及原處分二之確

認無效之訴，僅具備事實上利害關係，而無法律上利益受侵害可

言，故不具本案之確認利益，依此，上訴人不具本案當事人適

格。」認定臺灣環保聯盟不具本案之確認利益，因此不具本案之

當事人適格。 

２. 惟按行政訴訟法第9 條之規定：「人民為維護公益，就無關自己

權利及法律上利益之事項，對於行政機關之違法行為，得提起行

政訴訟。但以法律有特別規定者為限。」本條即為學說所稱之

「公益訴訟」條款，其規定立法者得以立法准許人民或團體就無

關自己權益之事項提起行政訴訟。意即，在公益訴訟中的原告不

因不具確認利益而不具當事人適格。 

３. 行政訴訟法第9條所稱之「法律有特別規定者」，於本件訴訟即

為環境影響評估法第23條第8、9項：「開發單位違反本法或依本

法授權訂定之相關命令而主管機關疏於執行時，受害人民或公益

團體得敘明疏於執行之具體內容，以書面告知主管機關。主管機

關於書面告知送達之日起六十日內仍未依法執行者，人民或公益

團體得以該主管機關為被告，對其怠於執行職務之行為，直接向

行政法院提起訴訟，請求判令其執行。」 

４. 此外，行政訴訟法第11 條並規定：「前二條訴訟依其性質，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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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撤銷、確認或給付訴訟有關之規定。」就本條文義可知，公益

訴訟條款可適用於撤銷、確認或給付訴訟等不同的訴訟類型，不

僅僅侷限於某種特定類型。 

（二） 臺灣環境保護聯盟屬於環境影響評估法中之公益團體 

１. 本件訴訟係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第23 條第8、9 項之規定提起之行

政訴訟，環評法第23 條即為立法者根據行政訴訟法第9 條所特

別訂定之公益訴訟條款，上訴人以人民及公益團體為主體提起行

政訴訟來監督主管機關，因此本案屬於公益訴訟之類型。 

２. 臺灣環境保護聯盟依其組織章程所載之宗旨，以及長期以來舉辦

許多倡議環保的行動，足可認定為公益團體。高雄高等行政法院

100年度訴更二字第36 號判決亦採此見解：「按環境影響評估法

第23 條第8 項及第9 項規定……查，原告於89 年4 月29 日成

立，並經內政部准予立案，此有內政部94年4月補發之台內社字

第0940015154 號全國性及區級人民團體立案證書影本附卷可

稽。而原告章程第2條第1項規定：「本組織為依法設立，非以營

利為目的之社會團體，以結合關心環境保護人士，推展環保運

動，維護台灣生態環境為宗旨。」第5條規定：「本組織之基本

主張如下：環境權為基本人權，不得交易或放棄；人民為維護自

身之生存環境，得以反對危害環境之法令或政策，並有權決定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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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督社區內之建設發展。人類乃依附自然環境而生存；自然資源

的永續利用、人與自然的和諧相依乃是社會、經濟、科技發展應

遵循的原則，也是人類生存的保證。環境保護乃全體人類之責

任，並無國界、種族、宗教及黨派之分，凡關心環境之個人或團

體，均應積極主動為共同的目標團結奮鬥。」則原告係推展環保

運動，維護台臺灣生態環境之公益團體，得依上開規定提起本件

行政訴訟。」 

（三） 綜上所述，上訴人臺灣環境保護聯盟屬於行政訴訟法第9

條、環境影響評估法第23條第所規定之公益團體，當然具有提

起公益訴訟之當事人適格，不需具有本案之確認利益。 

此 致 

最高行政法院 公鑒 

 

中 華 民 國 1 0 6 年 3 月 9 日 

 


